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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09）

內部控制審查

茲提述(1)和美醫療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
期為2019年3月28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延遲刊發2018年年度業績及寄發2018年年
度報告；(2)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5月7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刊發截至2018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管理賬目及委聘內部控制顧問；(3)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
6月12日的公告，內容有關自聯交所收取有關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復牌的指引；
(4)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6月28日的季度更新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其復牌
進度；(5)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月31日的更新公告，內容有關其內部控制審查進
度；(6)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8月30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進一步延遲刊
發2018年年度業績及延遲刊發2019年中期業績；(7)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9月29日
的季度更新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其復牌進度；(8)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2
月24日的季度更新公告；(9)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3月10日的自願公告，內容有關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對本集團業務營運的影響；(10)本公司日期為2020
年3月25日的補充公告，內容有關其內部控制審查結果（連同上文第(2)項及第(5)
項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10月31日有關其內部控制審查進度的更新公告，
統稱為「內部控制公告」）；(11)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3月31日的季度更新公告，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其復牌進度；及(12)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6月30日的季度更新
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內部控制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如內部控制公告所披露，為協助本公司達成其中一項復牌條件及作為德勤在簽署
2018年年度業績前需要採取的額外步驟的一部分，審核委員會已初部內控委聘德
豪財務顧問有限公司獨立審查本公司的若干內部控制程序（「初部內控審查」）。初
部內控審查範圍包括獨立評估本集團內部控制體系，涵蓋於2018年1月1日至2019
年3月31日期間的股權轉讓的交易過程、反舞弊管理、合同及印信管理、資金及
投資管理及現金與付款管理，審查結果已刊發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3月25日的
公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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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7月17日，本公司已委聘弘信顧問有限公司為其內部控制顧問（「內部控
制顧問」），以對本集團由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止期間的內部控制程序
（將涵蓋本集團所有主要附屬公司及（在可行情況下）其主要聯營公司）進行全面審
查（「全面內控審查」），以對本集團的內部控制體系進行全面評估。董事會及審核
委員會認為，除初步審查外，全面內控審查將進一步幫助本公司發現本集團內部
控制體系中的任何其他主要缺陷，並使其糾正該等缺陷（如有）以及在長期停牌後
重建品牌形象及重獲投資者信心。本集團須證明本公司已設立充分的內部控制體
系及程序以滿足其在上市規則項下的責任並達到讓聯交所滿意的程度亦為聯交所
復牌指引之一。因此，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認為，全面內控審查符合本公司及其
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根據上市規則就全面內控審查進度的進一步更新（如有）及結
果作出公告。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的要求，股份已自2019年4月1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股份
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和美醫療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執行董事兼總裁

林玉明

香港，2020年7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林玉明先生及方志鋒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林玉國先
生、邱建偉先生及徐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孔愛國先生、方嵐女士及蔡江
南先生。


